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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個人報運進口侵害商標權貨物事後取得授權獲不起訴處分是否仍得依本條例第 39條

之 1規定沒入貨物釋疑

主    旨：個人報運進口侵害商標權貨物，事後取得其商標權人之授權並撤回侵權報

          告書，且檢察官亦予不起訴處分，是否仍得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9 條之 1

          規定單科沒入貨物乙案。

說    明：二、本案雖事後取得授權並由權利人撤回侵權報告書，惟參酌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旨揭貨物仍應認有涉及

              仿冒商標而屬侵害商標權之物，依刑法第 40 條第 2  項及商標法第

              98  條規定，應為法院宣告沒收之客體，爰請先移請檢察官向所屬法

              院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之刑事優先原則。

          三、旨案貨物倘經踐行上述程序而法院未為沒收之宣告者，為加強打擊侵

              害智慧財產權之不法行為，強化邊境管制措施，有效遏阻各項不法情

              事，落實海關緝私條例第 39 條之 1  之立法目的，請依該條規定裁

              處沒入貨物。


